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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民发〔2026〕6号



长沙市民政局
关于印发《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等级评定实施细则》的通知

湘江新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各区县（市）民政局：
现将《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本细则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长沙市民政局   
2026年2月26日 


 长沙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6年2月26日印发
[bookmark: _GoBack]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
实施细则

一、等级评定规则
（一）等级管理
1.申请参加等级评定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原则上指按《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办法》（长民发〔2025〕7号）（以下简称“《运营管理办法》”，下同）要求建设运营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精神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运营达到《运营管理办法》要求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也可以申请参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并享受相应的运营补助。
2.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分为五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 1A 、2A 、3A 、4A 、5A 。等级越高，表示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能力越强、服务水平越高、服务效果越好。
3.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启动运营满3个月后，区县（市）民政部门应当组织对其进行等级评定。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0日期间，按照相关文件评定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可以作为补助发放依据。但需在本细则实施后的第一个复评周期进行重新评定。
完成首次评定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区县（市）民政部门应当每年进行一次等级复评，复评的主要内容为服务能力、服务成效；硬件设施情况发生变化的，区县（市）民政部门应当在硬件设施复评申请的15个工作日内，对硬件设施情况进行重新评分，并相应做好等级调整。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的复评周期一般为前一年的4月至当年的3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在该周期内的相关补助按该评定周期所定等次执行。
（二）工作职责
1.长沙市民政局负责统筹推进全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制定等级评定评分标准，对各区县（市）等级评定情况进行抽查。
2. 区县（市）民政部门（含湘江新区民政和社会保障局，下同）负责辖区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的具体实施，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协助开展。
3.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经费由区县（市）民政部门承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收取等级评定费用。
（三）评定程序
1.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运营方进行自评，提交申请材料，明确申报等级。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机构有效资质、自评评分表。
2.区县（市）民政部门组织对申请评定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进行评定，形成评定意见，并在同级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3.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区县（市）民政部门公布评定结果。
二、基本条件
申请等级评定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资质条件
1.运营方持有法人登记证书或营业执照；
2.有结论为合格的消防验收意见书（验收备案凭证），或消防安全合格证明；
3.提供餐饮服务的须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含食品小经营许可证、小餐饮经营许可证）；
4.有内设医疗机构的须取得医疗执业许可或执业备案证明；
5.使用特种设备的须取得有效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6.委托第三方运营的须签订委托运营协议。
（二）服务功能
申请评定1A、2A、3A级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至少能够提供养老咨询、关爱探访、休闲娱乐、老年助餐等服务，并能够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或联系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紧急救援等服务。
申请评定为4A级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至少能够提供养老咨询、关爱探访、休闲娱乐、老年助餐等服务，并能够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或联系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紧急救援、老年大学、辅具租赁等服务。
申请评定为5A级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至少能够提供养老咨询、关爱探访、休闲娱乐、老年助餐、机构托养等服务，并能够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或联系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紧急救援、老年大学、辅具租赁等服务。
三、等级评定指标及评分规则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在满足基本条件、确定申请等级后，对照得分细则进行等级评定。等级评定总分 100 分，主要包含硬件设施情况、服务能力情况和服务成效情况，评分标准附后。其评定方式如下：
1.硬件设施情况评分。硬件设施情况采取现场评分的方式进行，可以结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建设验收工作开展，评分结果在硬件设施未调整前可以一直沿用。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硬件设施调整时，运营机构应当在启动调整前向所在区县（市）民政部门报备，并在完成调整后3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告调整情况。区县（市）民政部门应当在收到报告10个工作日内对其硬件设施进行重新评分，评分降低的从启动调整之月起计算，评分提高的从完成调整次月起计算。
2.服务能力情况评分。由区县（市）民政部门通过市民政局明确的公开、公平、公正的信息渠道提取数据进行评分。以下两种情况可视为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具备该服务能力：一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运营方具备服务能力；二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运营方与具备服务能力的第三方签订合作协议提供服务。
3.服务成效情况评分。由区县（市）民政部门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信息渠道提取数据进行评分。
总分达到65分的，可以评定为1A；总分达到70分的，可以评定为2A；总分达到75分的，可以评定为3A；总分达到80分的，可以评定为4A；总分达到90分的，可以评定为5A。
四、监督与管理
1.运营方调整要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调整运营方的，需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进行首次等级评定的要求重新申请等级评定。原运营方运营时的等级评定时段截至结束运营的当月，新运营方运营期间的等级评定时段从启动运营时间开始。
2.相关情形处理。
一是硬件设施调整未及时申报的情形。调整后硬件设施评分增加的，从区县（市）民政部门正式获取相关信息次月起调整评分；调整后硬件设施评分降低的，从实际启动调整之月起调整评分。
二是未按要求如实公布服务能力的情况。评定周期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未接受相应服务订单或接受服务订单未按要求提供相应服务的，视为该评定周期内没有该项服务能力。
三是伪造服务记录提高评定分值的情况。评定周期内，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通过伪造服务记录获取等级评定分值的，按照虚报、冒领、伪造等手段骗取专项资金的情形进行处理。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出现硬件设施调整后评分降低且未及时申报、未按要求如实公布服务能力的情形，还将按照《长沙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市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长民发〔2025〕5号）中“城乡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未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运营并提供服务”的情形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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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沙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等级评定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项目
	评估内容
	分值
	评分细则

	1
	硬件设施
（25分）
	设施使用面积
	20
	在设施建筑设计、无障碍环境、消防安全、 食品安全等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前提下：
申报1A级的，日间照料服务用房面积达到100平方米的计10分，达到150平方米的计15分，达到200平方米的计20分，不足100平方米的不计分；
申报2A级的，日间照料服务用房面积达到100平方米的计5分，达到150平方米的计10分，200平方米的计15分，达到300平方米的计20分，不足100平方米的不计分；
申报3A级的，日间照料服务用房面积达到150平方米的计5分，达到200平方米的计10分，达到300平方米的计15分，达到400平方米的计20分，不足150平方米的不计分；
申报4A级的，日间照料服务用房面积达到200平方米的计5分，达到300平方米的计10分，达到400平方米的计15分，达到500平方米的计20分，不足200平方米的不计分；
申报5A级的，日间照料服务用房面积达到300平方米的计5分，达到400平方米的计10分，达到500平方米的计15分，达到600平方米的计20分，不足300平方米的不计分.

	2
	
	设施标准化建设
	5
	机构名称、标识规范、标牌样式按相关要求设置计5分，有不符合要求的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

	3
	服务能力
（27分）
	养老咨询
服务能力
	3
	有掌握长沙市老年人福利和养老服务政策的工作人员，在站点公示工作人员信息和咨询方式的，计3分，没有不计分。

	4
	
	关爱探访
服务能力
	3
	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管理台账，按照《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规范》开展探访关爱服务且月探访率100%的，计3分，未达到全部要求的不计分。

	5
	
	休闲娱乐
服务能力
	3
	有休闲娱乐服务设施，发布了服务项目或活动信息，并有服务记录的，计3分，没有不计分。

	6
	服务能力
（27分）
	老年助餐
服务能力
	3
	有助餐区、助餐设备，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或与符合要求的供餐单位合作提供服务，发布了服务项目，并有服务记录的，计3分，没有不计分。

	7
	
	宣传教育
服务能力
	3
	有宣传教育场地，有配合街道（乡镇）、社区（村）开展针对老年人的宣传教育活动的，计3分，没有不计分。

	8
	
	对接提供居家
养老上门
服务能力
	2
	运营主体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或与具备相应能力的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提供服务，并有服务记录的，计2分，没有不计分。

	9
	
	对接提供紧急救援
服务能力
	2
	运营主体能够提供呼叫应答、预警处置等24小时远程监护服务或与具备相应能力的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提供服务，并有服务记录的，计2分，没有不计分。

	10
	
	对接提供老年大学
服务能力
	2
	运营主体能够提供老年大学服务或与具备相应能力的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提供服务，并有服务记录的，计2分，没有不计分。

	11
	
	对接提供辅具租赁
服务能力
	2
	设置有辅具租赁区，现场有可租赁辅具，运营主体能够提供辅具租赁服务或与具备相应能力的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提供服务，并有服务记录的，计2分，没有不计分。

	12
	
	对接提供其他养老服务能力
	4
	运营主体能够提供或与具备相应能力的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提供的其他养老服务，经区县（市）民政部门认定，并有服务记录的，每项计2分，最多计4分，没有不计分。

	13
	服务成效
（48分）
	关爱探访
服务成效
	32
	评定周期内月均关爱探访对象达到10人计1分，每多10人多计1分，最多计24分。

	14
	
	老年助餐
服务成效
	
	评定周期内月均助餐量达到20人次，计1分，每多20人次多计1分，最多计24分。

	15
	
	对接提供居家养老
上门服务成效
	
	评定周期内对接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月均时长达到4小时，计1分；每多4小时多计1分，最多计24分。

	16
	服务成效
（48分）
	其他社区养老服务
	8
	评定周期内月均服务量达到100人次的，计1分；每多100人次多计1分，最多计8分。

	17
	
	街道、社区
满意度
	2
	优秀的计2分，合格计1分，不合格不得分。

	18
	
	行业管理部门（区、县、市民政局）满意度
	2
	优秀的计2分，合格计1分，不合格不得分。

	19
	
	服务对象
满意度
	4
	站点每发生一起投诉，经区县（市）民政部门或市民政局核实认定的，扣1分，扣完为止。

	20
	
	安全运行
	
	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并造成重大影响的，本项（服务成效）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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